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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第一節 依據 

行政院於 106 年 2 月 2 日第 3534 次會議通過「國家發展計畫－106

至 109 年四年計畫暨 106 年計畫」，致力建構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未

來 4年，國家建設的推展，將依循「創新、就業、分配」之核心理念，建

構永續發展的新經濟模式，致力達成「新經濟模式的開創」、「社會安全網

的完善」、「社會公平正義的維護」、「區域和平的推進」、「全球公民社會的

模範」等國家發展願景，並揭櫫「產業升級與創新經濟」、「政府效能與財

政健全」、「安心生活與公義社會」、「教育文化與多元族群」、「區域均衡與

永續環境」及「國家安全與國際兩岸」等 6大施政主軸。其中「區域均衡

與永續環境」施政主軸，已由行政院於立法院第 9屆第 3會期施政報告中

揭示「擴大公共建設，發展城鄉共榮」，規劃從 106 年起，在維持財政穩

健的原則下，全面檢討及加速基礎建設投資，除了再提升國營事業投資幅

度之外，另籌編跨年度的特別預算，推動以軌道、水環境、綠能、數位及

地方城鄉發展亮點建設等為主軸的「前瞻基礎建設」。 

行政院於 106 年 2 月 18 日聽取國家發展委員會報告「城鄉建設－地

方前瞻基礎建設事宜」會議提示，請交通部研議提出公共運輸服務計畫，

納入停車問題改善評估，若停車場管理具示範效果，可容許地方政府依其

發展特色及需求提出專案亮點計畫納入，以協助地方政府改善地區發展需

求；另於 106 年 3 月 21 日「研商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會議結論，

基於停車場建設為具自償性之公共建設，為擴大政府投資乘數效果，帶動

民間投資量能，應鼓勵民間投資參與，惟也不排除由地方政府自行興建。

交通部依據行政院上述政策方向，提出「改善停車問題計畫」。 

改善停車問題計畫奉行政院 106 年 6 月 30 日院臺交字第 1060091615

號函核定，計畫期程自 106 年 9 月至 110 年 8 月，核定中央補助經費 200

億元；第 1 次修正奉行政院 109 年 9 月 7 日院臺交字第 1090029856 號函

核定，計畫期程自 106 年 9 月至 113 年 12 日，核定中央補助經費 200 億

元。目前交通部公路總局共核定補助整體規劃 20件、可行性評估 59件及

工程 124件。 

本計畫因中央補助經費 200 億元已於 110 年 10 月審議用畢，地方政

府尚有停車場需求，爰依實際需求增加計畫總經費，並修正計畫期程及分

年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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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來環境預測 

發展我國公共運輸係為交通部重要政策目標之一，自 99 年起推動公

共運輸計畫，公共運輸載客量已由 98 年 24.23 億人次成長至 105 年 29.7

億人次，成長 22.58%，為了鼓勵及增加大眾運輸使用，透過創造較佳的

停車轉乘設施，並搭配接駁運具與市中心連接，避免過多車輛進入市中

心、人車商業密集區域造成交通壅塞，另由於許多遊憩據點並未設置大眾

停車場或停車場地不足，以致沿路邊停車，因此經常發生遊憩區車輛回堵

至聯外道路之現象，未來各遊憩據點可增設停車設施，以促使駕駛人不在

路邊違規停車，提高遊憩品質，達到安全之目標。因此，交通部研訂「改

善停車問題計畫」，期藉由優先補助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觀光遊憩旅

次量大之地區等停車位不足，具示範效果之路外公共收費停車場，並透過

智慧化停車管理服務、綠能及性別友善設計原則，提升停車場使用效益與

服務品質，以改善停車空間不足問題，滿足停車轉乘及觀光等停車需求。 

 

第三節 問題評析 

一、 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停車位不足 

主要城市的市郊因人口激增卻又分散，因此無法僅透過步行、自行

車或公共運輸等方式直接到達公共運輸路網或轉運站，仍有透過自行開

車前往之需求，此現象在人口密度低的地區更是明顯。為鼓勵民眾使用

公共運輸並真正發揮其改善功效，可沿著或接近公共運輸路線提供適合

地點，讓駕駛人可停妥車輛，並搭乘公共運輸前往目的地。因此停車轉

乘設施可扮演私人運具及公共運輸之介面，並在引導這些市區或大都市

之郊區居民由私人運具改用公共運輸系統，擔任關鍵的角色。 

 

二、 觀光遊憩旅次量大地區停車位不足 

觀光產業係無煙囪之工業，搭配公共運輸轉乘與接駁之停車位不

足，無法為觀光遊憩區域內帶來大量旅遊人潮，造成觀光景點之競爭力

不足，經濟發展將有所影響。 

 

三、 人車密集商業活絡區域停車位不足 

人車密集商業活絡區域停車需求高，停車位供需失衡，為提高停車

轉換率及整頓停車秩序，得視當地公共運輸發展及停車供需情形適度增

設公共停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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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會參與及政策溝通情形 

行政院於 106 年 3 月 23 日宣布將「改善停車問題」列入「前瞻基礎

建設計畫」之「城鄉建設」項目之一，立法院部分委員表達選區停車位不

足現象，惟亦提醒不得再有停車場完工後閒置情事；交通部亦於 106 年 3

月 30 日邀集地方政府，針對補助措施及審查原則草案進一步徵詢意見，

納入本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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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目標 

第一節 目標說明 

本計畫優先補助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觀光遊憩旅次吸引量大地

區、人車密集商業活絡區域等停車位不足，具示範效果之路外公共收費停

車場，並納入智慧化停車管理、智慧化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建置、智慧化停

車收費系統、綠能及性別友善設計原則，以改善停車空間不足問題，提供

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及觀光遊憩地區等停車供給。 

    

   本建設計畫之政策目標如下： 

一、 改善地方停車問題，帶動地方公共運輸發展，紓緩觀光遊憩旅次

吸引量大地區之停車需求。 

二、 透過智慧化停車管理服務、綠能及性別友善設計原則，提升停車

場使用效益與服務品質。 

三、 帶動地方公共建設，擴大國內需求，促進國家建設發展。 

 

第二節 達成目標之限制 

一、 採競爭型申請方式 

由於地方需求眾多，而政府預算有限，本計畫採取競爭性申請方式，

由地方政府先行辦理該縣市停車場整理規劃，就優先程度較高案件進行

可行性評估，並排列優先順序提出申請，經交通部公路總局邀請專家學

者參與評比。 

 

二、 整合工作人力不足推動所需 

由於本計畫重點在於跨域、跨部門建設計畫之整合協調工作，其推

動範疇及內容未來將涉及交通及內政等部會、直轄市、縣（市）政府及

鄉（鎮、市）公所，協調聯繫工作及屬性複雜，業務量龐大，恐超過現

有人力所能負荷，需配置合理人力才足以負荷。 

 

三、 避免產生閒置停車場 

鑒於 80年代停車場補助措施政策，於執行過程發生部分停車場規劃

設計不當、管理不善等問題造成閒置，考量民間業者於投資興建經營前

均審慎評估停車供需、財務可行性等分析，本計畫優先採取由民間投資



 

5 

 

興建經營方式辦理，或由地方政府自行興建，並於本計畫之補助及審查

原則訂定相關精進措施。 

 

第三節 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目標值 

本計畫預定先行補助各地方政府辦理該縣市停車場整體規劃及可行

性評估，並以競爭型方式申請補助興建停車位，其績效指標、衡量標準及

目標值詳如表 2-3-1，分年產出型指標之評估項目，詳如表 2-3-2。 

 

表 2-3-1績效指標評量表 

績效指標 評估方式 衡量指標 至 114年目標值 

1 
停車場整體規劃 

及可行性評估 
統計數據 補助辦理之案件數 22件 

2 停車格位數 統計數據 
補助興建之停車場格

位數 
4 萬 5,800個 

 

表 2-3-2分年產出型指標 

指標項目 評估方式 
108年
以前 

109年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1 

補助停車場整

體規劃及可行

性評估案數 

統計數據 22 0 0 0 0 0 0 

2 
補助興建之停

車位數 
統計數據 16,000 24,000 0 0 2,000 3,8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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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現行相關政策及方案之檢討 

    交通部歷來協助地方辦理公共運輸、觀光旅遊及停車場之相關政策與計畫

檢討如下： 

 

第一節 公路公共運輸多元推升計畫（106-109年） 

目前各公共運輸場站不論是客運轉運站、捷運站、火車站、機場，以

及渡船頭等均各自為政，缺乏溝通協調之管道，同時多數公共運輸場站均

以提供私人運輸停車空間如停車格、停車位為首要轉乘接駁考量，本計畫

鼓勵各執行單位透過溝通協調方式，完善各大運輸場站周邊接駁環境，除

應減少民眾轉乘公路公共運輸之步行距離外，更應考量運輸場站周邊整體

之遮雨設施，完善空間無縫提升跨運具轉乘品質，俾利進一步增加公共運

輸載客人數。 

 

第二節 跨域亮點及特色加值計畫中程計畫（104-107 年） 

透過與地方特色之結合，提供遊客更豐富之旅遊體驗，藉由硬體設施

友善規劃及創意行銷妥善規劃，提高遊客滿意度。 

 

第三節 補助省市興建示範停車場計畫（80-89年） 

停車場法於 80 年公布時，停車供需落差太大，停車位極為短缺，主

要城市停車空間普遍不足，且多為路邊停車，惟道路應以提供人車通行為

主，交通部為協助地方改善停車供給不足問題，逐步將路邊停車空間回歸

人車通行，報奉行政院同意推動「補助省市興建示範停車場計畫」，歷年

共補助地方設置 8萬 9千個公有路外公共停車位；惟部分停車場因區位、

規劃、管理等問題產生閒置，經監察院調查及糾正，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

會「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督導會議」及交通部「活化閒置公共設施推

動會報」亦定期檢討，朝原功能強化、變更用途或拆除等方式處理。 

 

第四節 改善停車問題計畫修正計畫說明 

一、 環境變遷及修正緣由 

本計畫奉行政院 106年 6月 30日院臺交字第 1060091615號函核定，

計畫期程自 106年 9月至 110年 8月，核定中央補助經費 200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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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第 1次修正奉行政院 109年 9月 7日院臺交字第 1090029856號函

核定，核定中央補助經費維持 200億元，並延長整體計畫期程自 106年 9

月至 113年 12月；目前共核定補助整體規劃 20件、可行性評估 59件及

工程 124 件。本計畫 200 億元經費已於 110 年 10 月審議用畢；另有 24

件地方政府尚有需求已提出申請及待申請案件，皆需視有增列經費再辦

理審議。 

近年來國人所得提高，車輛迅速成長，自用小客車漸成每個家庭基

本配備，然因各地都市發展早已成形，公共設施不足，連帶停車空間也

未能充分回應需求，致使人口密集、高度發展及觀光景點區域，停車供

需已出現失衡情形，導致許多車輛違規停車，除影響交通安全，亦衍生

爭搶車位之亂象及執法取締造成民怨等社會問題；又舊市區因早已發

展，早期道路寬度不足，亦不易設置路邊停車空間，實有必要興建路外

停車場以增加停車供給，解決日趨嚴重的停車問題。 

除前揭停車供需失衡，需興建路外停車場增加供給，地方政府及民

意代表亦持續提出申請案件，顯示地方停車需求遠大於供給之情形。 

本計畫分為「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與「工程建設」兩階段補助

辦理；各縣市政府須辦理停車場整體規劃後，就優先程度較高案件提出

可行性評估申請，經可行性評估後具有可行性案件提報工程建設資料至

公路總局進行初審、審議。工程案件經公路總局審議核定後，縣市政府

後續尚需完成納入預算程序，辦理工程設計、發包及申請建照等作業，

從規劃到工程開工相關前置作業初估約需 18 至 24 個月。另各停車場工

程依其規模及多目標使用特性有不同興建期程，施工期程多為 2 至 4 年

間，經費挹注後將持續核定補助縣市政府興建停車場，爰依實際需求及

執行情形增加計畫總經費，並檢討修正計畫期程及分年經費，研提本（第

2）次修正計畫循序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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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計畫及預算執行情形 

(一) 整體規劃案件：核定 20件（臺北市與新竹市已自行完成未申請）。 

(二) 可行性評估案件：核定 59件（基隆市 1件、新竹市 10件、桃園

市 4件、金門縣 2件、宜蘭縣 5件、澎湖縣 2件、高雄市 10 件、

屏東縣 6件、臺南市 7件、雲林縣 3件、嘉義市 4件、花蓮縣 3

件、臺東縣 2件）。 

(三) 工程案件：核定 124 件（基隆市 4 件、臺北市 3 件、新北市 23

件、桃園市 16 件、新竹市 7件、新竹縣 6 件、苗栗縣 1件、臺

中市 15 件、彰化縣 4 件、雲林縣 1 件、嘉義市 3 件、嘉義縣 1

件、臺南市 9件、高雄市 8件、屏東縣 9件、宜蘭縣 3件、澎湖

縣 2件、金門縣 5件、連江縣 4件）。 

表 3-4-1停車場工程案件審議核定情形 

縣市 
申請 

件數 
審議 

件數 
核定件

數 

核定工程 

總經費(千元) 
核定中央補助經

費(千元) 

基隆市 6 6 4 971,420 579,374 

臺北市 3 3 3 2,337,714 337,893 

新北市 27 27 23 10,097,076 3,991,020 

桃園市 21 21 16 5,115,018 2,282,349 

新竹市 10 10 7 1,882,283  990,035  

新竹縣 6 6 6 1,608,116  765,389  

苗栗縣 5 5 1 111,330 82,239 

臺中市 16 16 15 4,501,899 1,710,228 

彰化縣 8 8 4 1,123,777 510,797 

雲林縣 3 3 1 238,369 122,365 

嘉義縣 4 4 1 360,166  252,154  

嘉義市 1 1 3 813,699 436,402 

臺南市 12 12 9 3,024,634 1,561,090 

高雄市 9 9 8 1,391,920  884,616  

屏東縣 9 9 9 3,293,920  1,982,649 

宜蘭縣 4 4 3 1,404,839  824,590  

花蓮縣 1 1 0 0 0 

澎湖縣 2 2 2 1,401,367 873,199 

金門縣 7 7 5 1,711,310 1,095,064 

連江縣 8 8 4 639,600 471,486 

合計 162 162 124 42,028,457 19,752,939 

備註：基隆市 2件、苗栗縣 1件、臺中市 1件、彰化縣 2件、雲林縣 1件、臺南市 2 件、花蓮縣 1件
及桃園市 1件，同意撤案。 

 

三、 各年度預算經費需求評估 

本計畫目前共核定 124件工程案，200億元中央補助經費已全數審議

用畢，經檢討尚有停車需求案件之經費說明如下： 



 

9 

 

(一) 整體規劃案件：核定 20件，中央補助經費合計 1億 3,520萬元。 

(二) 可行性評估案件：核定 59件，中央補助經費合計 7,192.4萬元。 

(三) 工程案件：已核定：124件，中央補助經費合計 197億 5,293.9萬元；

另有 24 件地方政府尚有需求已提出申請及待申請案件，中央補助

經費尚需增加 60億元。 

(四) 以目前審議通過案件平均施工期跨 3年計算，估算本計畫分年經費

需求如下（詳表 3-4-2）： 

1. 106-107年：9億元。 

2. 108年：17億元。 

3. 109年：19.5億元。 

4. 110年：49.14億元。 

5. 111年：47.25億元。 

6. 112年：26.11億元。 

7. 113年：47億元。 

8. 114年：45億元。 

表 3-4-2 分年經費需求（單位：億元） 

 
106-107年

需求 
108年 
需求 

109年 
需求 

110年 
需求 

111年 
需求 

112年 
需求 

113 年 
需求 

114年 
需求 

合計 

核定案件分

年經費 
9 17 19.5 49.14 47.25 26.11 47 45 260 

 

四、 本次計畫修正內容 

(一) 修正計畫期程 

經檢視經費增列 60億元，本計畫經費執行次高峰期初估於 113至 114

年間，爰依實際執行情形修正計畫期程，自 106年 9月至 114年 8月。 

(二) 修正分年經費需求 

本計畫為行政院核定之「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計畫項目之一，

106至 107年及 108至 109年已分別編列特別預算 9億元及 36.5億

元、110 至 111 年續編列特別預算 96.39 億元；依預估需求案件增

列經費 60 億元，計畫總經費修正為 260 億元，遂尚有 118.11 億元

待續編列，後續將循預算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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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執行策略及方法 

    本計畫分為「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與「工程建設」兩階段補助辦理，

其中「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由地方政府辦理；「工程建設」採競爭型申請

方式，優先採取由民間投資興建經營方式辦理，或由地方政府自行興建。（補

助及審查原則詳如附件） 

第一節 主要工作項目 

一、 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 

(一) 地方政府停車場整體規劃。 

(二) 優先程度較高案件辦理可行性評估。 

 

二、 工程興建階段： 

加強工程進度管制，積極協助排除施工延宕或障礙因素，交通部公

路總局將於補助要點明定工程建設案件之補助申請、審查及管考作業規

定。  

 

第二節 分期（年）執行策略 

本計畫分年執行工作重點如表 4-2-1。 

表 4-2-1本計畫補助類型與工作項目表 

年度 工作重點 

106-107 停車場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 

107-114 停車場工程建設 

114 計畫結案撰寫成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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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執行步驟（方法）與分工 

一、 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所需經費，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全額補助；受補

助機關及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辦理該縣市停車場整體規劃。 

(二) 就優先程度較高案件進行可行性評估（包括停車場規劃初步評估分

析、規劃範圍、社經發展現況分析、道路交通現況分析、停車供需現

況分析、停車供需預測分析、停車設施分析、停車容量及型式分析、

工程經費概算分析、停車費率結構及財務計畫分析、成本效益及可行

性分析、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初步規劃、風險評估、管理組織體系

及辦法、地方政府應承諾辦理事項等）、交通影響評估，納入委託民間

業者經營管理等整體生命週期維運方案，研提營運管理計畫或委外招

商經營文件。 

(三) 納入智慧化停車管理、智慧化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建置、智慧化停車收

費系統等。 

(四) 納入綠能友善設計原則，停車空間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預留供

電動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並便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另應設置一定比例（或數量）之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

施（其設置比例應隨政策予以提高）；停車場倘符合設置平面型或屋頂

型太陽光電設施條件，應徵求專業廠商設置太陽光電。 

(五) 納入性別友善設計原則，應注意女性、高齡、兒童及行動不便者等族

群之需求，必要時徵詢在地婦女團體、身心障礙者權益團體等代表之

意見。 

(六) 納入停車轉乘優惠措施，以鼓勵轉乘公共運輸。 

(七) 停車場之補助應確實評估停車供需。對於興建 200 個停車位以上之停

車場，應先行檢討確認該停車場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享有停車空間

容積獎勵之大樓已開放其停車空間供公眾停車使用，及對於路邊違規

停車已進行執法取締，且停車供給尚不敷需求者；補助後該停車場周

邊 500 公尺範圍內，除非仍有停車位不足情事，否則不再給予停車空

間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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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程建設階段所需經費，除交通部公路總局補助款外，由民間投資或

地方政府自籌經費；受補助機關及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優先採取由民間投資興建經營方式辦理，或由地方政府自行興建。倘

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辦理者，應注意下列規定： 

1. 主辦機關依促參法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應先進行可行性評

估及辦理公聽會，並依可行性評估結果辦理先期規劃（促參法第

六條之一、施行細則第二十六、二十七、五十二條）。 

2. 民間機構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方式（民間新建-政府有償取得所

有權-民間營運，有償 BTO）參與者，主辦機關應於實施前將建

設及財務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並

循預算程序編列賒借及建設計畫相關預算（促參法第十條、施行

細則第二十八條）。 

3. 主辦機關就公共建設民間投資非自償部分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

者，應於可行性評估報告及先期計畫書中，進行民間參與公共建

設計畫自償能力及民間參與效益評估，據以擬定補貼之方式、上

限及調整機制，載明於公告，並於投資契約載明。涉及中央政府

預算者，實施前應將建設計畫與相關補貼，報請行政院核定；其

未涉及中央政府預算者，得依權責由主辦機關自行核定（促參法

第二十九條、施行細則第三十一、四十三、四十四條）。 

(二) 最高補助比率如下：﹝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頒之「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財力分級表」辦理，僅針對非自償部分予以補助；另用地取得、

拆遷補償、維護費用、自償性經費（停車場自償率之計算以「固定資

產耐用年數表」所訂耐用年數為基準計算之）、建築物依法應附設之停

車空間、依法令多目標使用之非停車場部分等經費需求，均不在本計

畫補助範圍內。﹞ 

1. 民間投資興建經營案件： 

(1) 財力分級第 1級：40％。 

(2) 財力分級第 2級：73％。 

(3) 財力分級第 3級：82％。 

(4) 財力分級第 4級：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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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力分級第 5級：88％。 

2. 地方政府自行興建案件： 

(1) 財力分級第 1級：35％。 

(2) 財力分級第 2級：68％。 

(3) 財力分級第 3級：77％。 

(4) 財力分級第 4級：79％。 

(5) 財力分級第 5級：83％。 

(三) 採競爭型申請模式，由各地方政府排列優先順序向交通部公路總局提

出申請，由公路總局邀集運輸研究所、觀光局、路政司、參事室、交

通事業管理小組等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組成審議協調小組進行審查。

審查評比原則包括下列項目： 

1. 是否符合優先補助條件之一。 

2. 需中央補助工程經費之比率。 

3. 周邊 500 公尺範圍內是否有其他路外公共停車場；如有，其停車

率。 

4. 具體結合城鎮之心工程、文化生活圈建設、校園社區化等其他城

鄉建設計畫者，得優先予以支持，惟仍須評估確認該區停車需求，

避免產生閒置停車場。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工程建設經費： 

1. 非屬依法得設置停車場之用地，或興建為臨時停車場。 

2. 土地非屬自有地，亦未完成撥（借、租）用程序。 

3. 未備具民間業者出具投資興建經營（或地方政府出具興建經費財

源）之證明文件。 

(五) 用地取得、拆遷補償、維護費用、自償性經費（停車場自償率之計算

以「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訂耐用年數為基準計算之）、建築物依法

應附設之停車空間、依法令多目標使用之非停車場部分等經費需求，

均不在本計畫補助範圍內。 

(六) 工程建設案之發包及施工，由受補助機關負責執行，並由該管地方政

府負責審核，交通部公路總局負責考核。 

(七) 地方政府審查施工預算書圖之項目，除依相關規定外，應再包含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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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鄉（鎮、市）公所施工預算書圖之項目，應經縣政府審查］： 

1. 停車場工程預算總經費：以未超過原經費額度為限。 

2. 停車場車位數：以不低於原提報之車位數為限。 

3. 停車場平面配置圖：應包含車位配置、車道出入口、行車動線、

收費站配置及鄰近道路停車場指引標誌配置等。 

4. 交通影響評估：依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5. 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 

(八) 立體式停車場之出入口停車空間高度應大於二點一公尺。 

(九) 補助案件於完工驗收前涉及計畫名稱、地點、型式、車位數、執行年

度及經費等變更或無法執行時，應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資料，函送該

管地方政府審查並加註意見後核轉交通部公路總局備查。如變更後超

出原經費額度者，超出部分由受補助之地方政府自行籌措財源辦理。 

 

三、 營運管理階段，受補助機關及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管理機關應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收費營運。 

(二) 考量停車場區位條件、基地面積、停車位數量及營運管理等合理投資

經濟規模，對於未達一定車位數（如 200 個停車位）之停車場，其周

轉率應達一定標準。 

(三) 停車場 200公尺範圍內之道路，主管機關應依停車場法第 18條規定劃

定禁止停車區，如鄰接禁止停車區路段有劃設路邊停車場之必要時，

應以計時收費為限，且停車費率應高於路外停車場。 

(四) 對於現有路外公共停車場機車使用率有提升空間者，應考量因應停車

供需檢討調整機車停車費率。 

(五) 管理機關回饋村（里）民月租性質之停車位數量，應視停車場規模設

定上限。 

(六) 地方政府應建立督導機制，依個案情節輔導管理機關加強營運管理及

維護措施，以提升設施使用效能；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於每年度

定期或不定期實地訪查督導，其訪查結果將作為後續年度補助參考。 

(七) 營運期間如發生閒置或低度使用，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活

化閒置公共設施年度績效與補助型計畫補助款處理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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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案件，凡未能於該會計年度內辦理招標及

簽約作業，該補助案逕予撤銷補助。 

 

五、 地方政府應承諾辦理事項：（於審查決議時附註本承諾事項未於工程

招標前完成者，得不予補助，並納入後續計畫管考及滾動檢討機制處

理） 

(一) 未達容納相當小型車 200 輛以上之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應檢討其周

轉率及收費管理構想。 

(二) 停車場周邊道路應實施路邊停車收費（或禁停管制）措施，營運期間

加強違規取締拖吊範圍，並訂定相關配套辦法。 

(三) 同意於停車場 200公尺範圍內之道路劃定禁止停車區或計時收費。 

(四) 該縣市交通部歷年補助興建之停車場計畫案件皆已結案（訴訟中或刻

正依攤還計畫分期繳還結餘款者不在此限）。 

(五) 如有監察院糾正案件，應優先說明檢討原因及改善情形。 

 

六、 權責分工 

(一) 補助計畫之擬訂、修正：路政司。 

(二) 補助審查要點之訂定及修正、補助案之受理申請：公路總局。 

(三) 審查：由公路總局邀集運輸研究所、觀光局、路政司、參事室、交通

事業管理小組等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組成審議協調小組進行審查。 

(四) 補助案之核定、預算編列及執行、補助經費核撥銷、工程督導、計畫

管考及結案：公路總局。 

(五) 施工查核：重大工程督導會報。 

(六) 完工後之營運管理督導及抽查：交通事業管理小組。 

(七) 各縣市補助案之執行、督導：各直轄市、縣（市）政府。 

 

七、 計畫控管與輔導考核 

(一) 年度預定辦理之各分項計畫經通知相關地方政府後，應即依規定填報

列管進度表，並按月追蹤辦理，辦理方式如下：受補助地方政府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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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頒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核作業要點」規定，

提報年度作業計畫相關資料，函送交通部公路總局審核，作為執行及

管制之依據。 

(二) 各分項計畫每月進度之提報，由受補助地方政府於次月五日前核轉交

通部公路總局彙辦；並於每月依規定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及行政

院政府計畫管理資訊網相關網頁填報執行資料。另本計畫工程標案執

行情形部分，各執行機關（含地方政府及所屬單位）應按時於行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公共工程標案管理系統」網站上網填報資料，各地

方政府及交通部公路總局應對該填報資料詳實查填，以利管控。 

(三) 分項計畫年度預算如因故刪減，受補助地方政府應配合提供修正資料

報送交通部公路總局，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審核彙整並俟經費調整達一

定額度後，依相關規定陳報修正年度作業計畫。 

(四) 為落實滾動檢討、建立退場機制，交通部公路總局原則於每年 4 月及

10月召開執行檢討會議，邀請地方政府列席報告執行進度。會議討論

項目應包含分項計畫經費支用及進度執行情形（相關里程碑之檢視）

等。分項計畫進度落後時，地方政府應儘速解決。分項計畫預算執行

落後達 15%以上時，地方政府應提出改善方案。分項計畫進度落後經

檢討無法達成預定目標者，得視情節依補助執行要點之規定檢討辦

理。執行檢討會議結論於必要時應提報審議協調小組討論。檢討會議

於必要時得隨時召開。 

(五) 於年度結束後，依據行政院頒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管制評

核作業要點」內之評核作業方式辦理獎懲，並函知地方政府參辦。 

(六) 分項計畫執行過程中，如發生工程進度嚴重落後、民眾陳情頻繁及低

價決標等情形，必要時得派員實地查訪。 

(七) 地方政府應成立「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定期或不定期查核各工程施工

品質、是否落實三級品管制度、施工進度及經費支用情形等，交通部

公路總局得依據公共工程品質查核等相關作業規定，對於受補助計畫

進行抽查，如有缺失，應於規定時間內完成改善，並將抽查結果及缺

失改善結果，列入下一年度補助審議之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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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期程與資源需求 

第一節 計畫期程 

    本計畫係配合行政院十大工程推動政策，計畫期程為 106年 9月至 114

年 8月。 

 

第二節 所需資源說明 

本計畫分為「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與「工程建設」兩階段補助辦

理，其中「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由中央全額補助辦理；「工程建設」

除中央依補助比率補助部分經費外，優先採取由民間投資興建經營方式辦

理，如有必要亦得由地方政府自行興建。 

 

第三節 經費來源及計算基準 

一、 經費來源 

本計畫所需經費由中央特別預算項下編列前瞻基礎建設─城鄉計畫

「改善停車問題計畫」之分項計畫，依其年度辦理需求，於核定經費範圍

內逐年編列經費補助辦理。 

 

二、 經費計算基準 

(一) 民間投資經費 

為擴大政府投資乘數效果，帶動民間投資量能，以儘量鼓勵民

間投資參與為主。 

(二) 地方自籌款 

本計畫亦不排除由地方政府自行興建，其地方自籌款由各縣

（市）政府據以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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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經費需求（含分年經費）及與中程歲出概算額度

配合情形 

本計畫期程自 106年 9月至 114年 8月，中央補助經費共計 260億元，

經費需求如表 5-4-1。  

 

表 5-4-1 經費需求表（單位：億元） 

 

計畫

名稱 
主管 
機關 

執行 
機關 

辦理 
期程 

中央所需編列經費需求（億元） 

改善

停車

問題

計畫 

交通

部 

各直轄

市、縣

（市）

政府 

106年

9月至 
114年

8月 

第一期 
（106.9-107.12） 

第二期 
（108-109） 

第三期 
(110-111) 

第四期 
(112-113) 114年 

合 

計 
備 

註 
106 年 107年 108年 109 年 110年 111年 112 年 113年 

1 8 17 19.5 49.14 47.25 26.11 47 45 
260 

中央 
補助

款 9 36.5 96.39 73.11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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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預期效果及影響 

第一節 預期效果 

一、 帶動地方公共運輸發展，紓緩觀光遊憩旅次量大之停車需求 

(一) 停車轉乘可避免過多車輛進入市中心造成交通壅塞，最主要的特性

係「擁有良好大眾運輸系統」，本計畫藉由優先補助公共運輸場站

停車轉乘之停車場，以利民眾停車轉乘。 

(二) 透過觀光遊憩停留點之總體規劃，建構友善停車空間，可提升各地

區整體環境品質，促進民眾旅遊觀光的意願，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二、 經濟效益 

(一) 停車友善空間的建置，可提升各地區整體環境品質，促進民眾旅

遊觀光的意願，振興地方觀光產業。 

(二) 本計畫藉由特別預算的執行，強化國家基本的停車場建設，可帶動

相關產業的連動，提升國家內部經濟需求。 

 

第二節 預期影響 

一、 改善地方停車問題，帶動地方公共運輸發展，紓緩觀光遊憩旅次吸引量

大地區之停車需求。 

二、 透過智慧化停車管理服務、綠能及性別友善設計原則，提升停車場使用

效益與服務品質。 

三、 帶動地方公共建設，擴大國內需求，促進國家建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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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財務計畫 

第一節 經濟效益 

本計畫由中央政府補助 260億元（由特別預算籌措）。 

表 7-1-1 經費來源一覽表 

  單位：億元 (小數下 2位) 

計畫

項目 
計畫 

期程 

計畫 

總經費

(中央款) 
經費來源 

年  期 

106-114

年合計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度 

109 
年度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113 
年度 

114 

年度 

 改善

停車

問題

計畫 

106-114 260 

中央公務預算 
(特別預算) 

 

 

1 8 17 19.5 49.14 47.25 26.11 47 45 260 

中央基金預算           

地方預算           

泛公股           

合   計 

中央公務預算 
(特別預算) 1 8 17 19.5 49.14 47.25 26.11 47 45 260 

中央基金預算           

地方預算           

泛公股           

 

本計畫之經濟效益評估將分為可量化與不易量化等項目進行分析，

可量化之部分，將以淨現值、益本比、內部投資報酬率等指標進行評

估；不易量化之部分，將以條列方式加以說明，以供相關決策參考。 

 

第二節 評估方法 

建設計畫經濟效益評估方法，通常使用淨現值法、益本比法、內部

報酬率法等三種，茲簡述如下： 

一、 淨現值法(The Net Present Value Method，NPV) 

淨現值法是評估公共投資最簡便、使用最廣的一種方法，因其考慮

貨幣之時間價值，以及整體投資計畫全部年限內的效益和成本。以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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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法分析投資效益時，當計畫年期內累計效益現值與成本現值的差(即

「淨現值」)大於 0時，顯示該計畫具經濟可行性。有關其計算式如下： 

             









N

j
j

jj

r

CB
NPV

1
1

1
 

    式中； 

 NPV：淨現值  Bj：第 j年之效益   Cj：第 j年投入成本 

        r：折現率  N：計畫或方案評估年期 

 

二、 益本比法(Benefit-Cost Ratio Method，B/C) 

益本比法為以投資效益當量值(B)與成本當量值(C)之比值來評估投

資計畫或方案可行與否。若 B/C 值大於等於 1，則該計畫或方案具經濟

可行性，值得投資；若 B/C值小於 1，則該計畫或方案不具經濟可行性，

不值得投資。有關其計算式如下： 

 

 
















N

j

j

j

N

j

j

j

rC

rB

C
B

1

1

1

1

1

1

  

式中； 

        Bj：第 j年所發生之效益現金流量 

        Cj：第 j年所發生之成本現金流量 

 

三、 內部報酬率法(Internal Rate of Return，IRR) 

內部報酬率法即是求出一利率水準，使投資之所有收益的現值等於

所有支出之現值，此利率即是投資的內部報酬率。若內部報酬率大於最

低可接受報酬率，則可接受該計畫或方案，否則應予審慎考慮。其計算

式如下： 

 
 









N

j
j

jj

r

CB
NPV

1
1*

0
1   

式中； 

        Bj：第 j年所發生之效益現金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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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j：第 j年所發生之成本現金流量 

        N：計畫或方案評估年期 

        r*：內部報酬率 

 

第三節 效益說明 

本計畫係優先補助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觀光遊憩旅次吸引量大

地區等停車位不足，具示範效果之路外公共收費停車場，以改善停車空

間不足問題，提供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及觀光遊憩地區等停車供給，

完成後預估將有下列各項效益： 

一、 可量化效益： 

(一) 旅行時間節省效益：旅行時間節省效益之推估，主要係以時間價值計

算方式予以貨幣化。 

(二) 行車成本節省效益：主要係以車輛使用者之道路行駛距離縮短所節省

的行車成本，包括油料、維修及折舊等費用支出。 

(三) 空氣污染節省效益：主要係車輛行駛於道路上，有害氣體排放量減少

而產生之效益，其推估係以單位延車公里排放量的計算方式予以貨幣

化。 

(四) CO2排放節省效益：主要係車輛行駛於道路上，因 CO2排放量減少而產

生之效益，其推估係以單位延車公里排放量的計算方式予以貨幣化。 

 

二、 不易量化效益： 

(一) 改善地方停車問題，帶動地方公共運輸發展，紓緩觀光遊憩旅次吸引

量大地區之停車需求。 

(二) 透過智慧化停車管理、綠能及性別友善設計原則，提升停車場使用效

益與服務品質。 

(三) 帶動地方公共建設，擴大國內需求，促進國家建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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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附則 

第一節 替選方案之分析及評估 

本計畫係為配合行政院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之政策研議之補助

型計畫，針對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觀光遊憩旅次吸引量大地區等停

車位不足，具示範效果之路外公共收費停車場，納入智慧化停車管理、

智慧化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建置、智慧化停車收費系統、綠能及性別友善

設計原則，以改善停車空間不足問題，提供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及觀

光遊憩地區等停車供給，期許經由本項建設計畫，擴大國內需求推動擴

大公共建設投資，達成振興經濟之政策目標，故無替選方案。 

 

第二節 風險評估 

一、 規劃及可行性評估階段：地方政府應考量停車需求迫切程度及工程

可行性，排列辦理工程建設之優先順序。 

 

二、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工程建設經費： 

(一) 非屬依法得設置停車場之用地，或興建為臨時停車場。 

(二) 土地非屬自有地，亦未完成撥（借、租）用程序。 

(三) 未備具民間業者出具投資興建經營（或地方政府出具興建經費財源）

之證明文件。 

 

三、 營運管理階段，受補助機關及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管理機關應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收費營運。 

(二) 考量停車場區位條件、基地面積、停車位數量及營運管理等合理投資

經濟規模，對於未達一定車位數（如 200 個停車位）之停車場，其周

轉率應達一定標準。 

(三) 停車場 200公尺範圍內之道路，主管機關應依停車場法第 18條規定劃

定禁止停車區，如鄰接禁止停車區路段有劃設路邊停車場之必要時，

應以計時收費為限，且停車費率應高於路外停車場。 

(四) 對於現有路外公共停車場機車使用率有提升空間者，應考量因應停車



 

24 

 

供需檢討調整機車停車費率。 

(五) 管理機關回饋村（里）民月租性質之停車位數量，應視停車場規模設

定上限。 

(六) 地方政府應建立督導機制，依個案情節輔導管理機關加強營運管理及

維護措施，以提升設施使用效能；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於每年度

定期或不定期實地訪查督導，其訪查結果將作為後續年度補助參考。 

(七) 營運期間如發生閒置或低度使用，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活

化閒置公共設施年度績效與補助型計畫補助款處理原則辦理。 

 

四、 地方政府應承諾辦理事項：（於審查決議時附註本承諾事項未於工程

招標前完成者，得不予補助，並納入後續計畫管考及滾動檢討機制

處理） 

(一) 未達容納相當小型車 200 輛以上之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應檢討其周

轉率及收費管理構想。 

(二) 停車場周邊道路應實施路邊停車收費（或禁停管制）措施，營運期間

加強違規取締拖吊範圍，並訂定相關配套辦法。 

(三) 同意於停車場 200公尺範圍內之道路劃定禁止停車區或計時收費。 

(四) 該縣市交通部歷年補助興建之停車場計畫案件皆已結案（訴訟中或刻

正依攤還計畫分期繳還結餘款者不在此限）。 

(五) 如有監察院糾正案件，應優先說明檢討原因及改善情形。 

 

第三節 相關機關配合事項 

一、 中央機關 

    由交通部及所屬公路總局、運輸研究所等，負責提案審議、跨部

會協調聯繫、計畫進度控管及督導考核等事宜。 

 

二、 直轄市、縣（市）政府 

由地方政府依地區實際停車供需現況與未來之預測、土地使用情

形及配合相關法令之修訂，考量用地取得及經費、人力等執行因素，

審慎排列辦理工程建設案件之優先順序，並督導受補助機關執行及完

工後之營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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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改善停車問題計畫補助及審查原則 

一、 本計畫優先補助停車需求迫切之區位，符合下列條件之一，具示範效果之路

外公共收費停車場： 

(一) 提供公共運輸場站停車轉乘。 

(二) 位於觀光遊憩旅次吸引量大地區（應搭配公共運輸轉乘與接駁）。 

(三) 位於人車密集商業活絡區域。 

 

二、 整體規劃及可行性評估所需經費，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全額補助；受補助機關

及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辦理該縣市停車場整體規劃。 

(二) 就優先程度較高案件進行可行性評估（包括停車場規劃初步評估分析、規

劃範圍、社經發展現況分析、道路交通現況分析、停車供需現況分析、停

車供需預測分析、停車設施分析、停車容量及型式分析、工程經費概算分

析、停車費率結構及財務計畫分析、成本效益及可行性分析、公共運輸場

站停車轉乘初步規劃、風險評估、管理組織體系及辦法、地方政府應承諾

辦理事項等）、交通影響評估，納入委託民間業者經營管理等整體生命週期

維運方案，研提營運管理計畫或委外招商經營文件。 

(三) 納入智慧化停車管理、智慧化停車導引資訊系統建置、智慧化停車收費系

統等。 

(四) 納入綠能友善設計原則，停車空間應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預留供電動

車輛充電相關設備及裝置之裝設空間，並便利行動不便者使用；另應設置

一定比例（或數量）之電動汽車充電專用停車位及其充電設施（其設置比

例應隨政策予以提高）；停車場倘符合設置平面型或屋頂型太陽光電設施條

件，應徵求專業廠商設置太陽光電。 

(五) 納入性別友善設計原則，應注意女性、高齡、兒童及行動不便者等族群之

需求，必要時徵詢在地婦女團體、身心障礙者權益團體等代表之意見。 

(六) 納入停車轉乘優惠措施，以鼓勵轉乘公共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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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停車場之補助應確實評估停車供需。對於興建 200個停車位以上之停車

場，應先行檢討確認該停車場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享有停車空間容積獎

勵之大樓已開放其停車空間供公眾停車使用，及對於路邊違規停車已進行

執法取締，且停車供給尚不敷需求者；補助後該停車場周邊 500公尺範圍

內，除非仍有停車位不足情事，否則不再給予停車空間容積獎勵。 

 

三、 工程建設階段所需經費，除交通部補助款外，由民間投資或地方政府自籌經

費；受補助機關及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優先採取由民間投資興建經營方式辦理，或由地方政府自行興建。倘依促

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辦理者，應注意下列規定： 

1. 主辦機關依促參法辦理民間參與公共建設前，應先進行可行性評估及

辦理公聽會，並依可行性評估結果辦理先期規劃（促參法第六條之

一、施行細則第二十六、二十七、五十二條）。 

2. 民間機構依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方式（民間新建-政府有償取得所有權

-民間營運，有償 BTO）參與者，主辦機關應於實施前將建設及財務

計畫，報請行政院核定或由各該地方政府自行核定，並循預算程序編

列賒借及建設計畫相關預算（促參法第十條、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 

3. 主辦機關就公共建設民間投資非自償部分按營運績效給予補貼者，應

於可行性評估報告及先期計畫書中，進行民間參與公共建設計畫自償

能力及民間參與效益評估，據以擬定補貼之方式、上限及調整機制，

載明於公告，並於投資契約載明。涉及中央政府預算者，實施前應將

建設計畫與相關補貼，報請行政院核定；其未涉及中央政府預算者，

得依權責由主辦機關自行核定（促參法第二十九條、施行細則第三十

一、四十三、四十四條）。 

(二) 最高補助比率如下：﹝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函頒之「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財力分級表」辦理，僅針對非自償部分予以補助；另用地取得、拆遷

補償、維護費用、自償性經費（停車場自償率之計算以「固定資產耐用年

數表」所訂耐用年數為基準計算之）、建築物依法應附設之停車空間、依法

令多目標使用之非停車場部分等經費需求，均不在本計畫補助範圍內。﹞ 

1. 民間投資興建經營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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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財力分級第 1級：40％。 

(2) 財力分級第 2級：73％。 

(3) 財力分級第 3級：82％。 

(4) 財力分級第 4級：84％。 

(5) 財力分級第 5級：88％。 

2. 地方政府自行興建案件： 

(6) 財力分級第 1級：35％。 

(7) 財力分級第 2級：68％。 

(8) 財力分級第 3級：77％。 

(9) 財力分級第 4級：79％。 

(10) 財力分級第 5級：83％。 

(三) 採競爭型申請模式，由各地方政府排列優先順序向交通部公路總局提出申

請，由公路總局邀集運輸研究所、觀光局、路政司、參事室、交通事業管

理小組等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組成審議協調小組進行審查。審查評比原則

包括下列項目： 

1. 是否符合優先補助條件之一。 

2. 需中央補助工程經費之比率。 

3. 周邊 500公尺範圍內是否有其他路外公共停車場；如有，其停車率。 

4. 具體結合城鎮之心工程、文化生活圈建設、校園社區化等其他城鄉建

設計畫者，得優先予以支持，惟仍須評估確認該區停車需求，避免產

生閒置停車場。 

(四)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補助工程建設經費： 

1. 非屬依法得設置停車場之用地，或興建為臨時停車場。 

2. 土地非屬自有地，亦未完成撥（借、租）用程序。 

3. 未備具民間業者出具投資興建經營（或地方政府出具興建經費財源）

之證明文件。 

(五) 用地取得、拆遷補償、維護費用、自償性經費（停車場自償率之計算以「固

定資產耐用年數表」所訂耐用年數為基準計算之）、建築物依法應附設之停

車空間、依法令多目標使用之非停車場部分等經費需求，均不在本計畫補

助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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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工程建設案之發包及施工，由受補助機關負責執行，並由該管地方政府負

責審核，交通部公路總局負責考核。 

(七) 地方政府審查施工預算書圖之項目，除依相關規定外，應再包含下列項目

［鄉（鎮、市）公所施工預算書圖之項目，應經縣政府審查］： 

1. 停車場工程預算總經費：以未超過原經費額度為限。 

2. 停車場車位數：以不低於原提報之車位數為限。 

3. 停車場平面配置圖：應包含車位配置、車道出入口、行車動線、收費

站配置及鄰近道路停車場指引標誌配置等。 

4. 交通影響評估：依建築物交通影響評估準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5. 施工期間交通維持計畫。 

(八) 立體式停車場之出入口停車空間高度應大於二點一公尺。 

(九) 補助案件於完工驗收前涉及計畫名稱、地點、型式、車位數、執行年度及

經費等變更或無法執行時，應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資料，函送該管地方政

府審查並加註意見後核轉交通部公路總局備查。如變更後超出原經費額度

者，超出部分由受補助之地方政府自行籌措財源辦理。 

 

四、 營運管理階段，受補助機關及地方政府應配合辦理事項如下： 

(一) 管理機關應依「使用者付費」原則收費營運。 

(二) 考量停車場區位條件、基地面積、停車位數量及營運管理等合理投資經濟

規模，對於未達一定車位數（如 200個停車位）之停車場，其周轉率應達

一定標準。 

(三) 停車場 200公尺範圍內之道路，主管機關應依停車場法第 18條規定劃定禁

止停車區，如鄰接禁止停車區路段有劃設路邊停車場之必要時，應以計時

收費為限，且停車費率應高於路外停車場。  

(四) 對於現有路外公共停車場機車使用率有提升空間者，應考量因應停車供需

檢討調整機車停車費率。 

(五) 管理機關回饋村（里）民月租性質之停車位數量，應視停車場規模設定上

限。 

(六) 地方政府應建立督導機制，依個案情節輔導管理機關加強營運管理及維護

措施，以提升設施使用效能；交通部交通事業管理小組於每年度定期或不



 

29 

 

定期實地訪查督導，其訪查結果將作為後續年度補助參考。 

(七) 營運期間如發生閒置或低度使用，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訂定之活化閒

置公共設施年度績效與補助型計畫補助款處理原則辦理。 

 

五、 地方政府應承諾辦理事項：（於審查決議時附註本承諾事項未於工程招標前完

成者，得不予補助，並納入後續計畫管考及滾動檢討機制處理） 

(一) 未達容納相當小型車 200輛以上之公有路外公共停車場，應檢討其周轉率

及收費管理構想。 

(二) 停車場周邊道路應實施路邊停車收費（或禁停管制）措施，營運期間加強

違規取締拖吊範圍，並訂定相關配套辦法。 

(三) 同意於停車場 200公尺範圍內之道路劃定禁止停車區或計時收費。 

(四) 該縣市交通部歷年補助興建之停車場計畫案件皆已結案（訴訟中或刻正依

攤還計畫分期繳還結餘款者不在此限）。 

(五) 如有監察院糾正案件，應優先說明檢討原因及改善情形。 

 

六、 經交通部公路總局同意補助案件，凡未能於該會計年度內辦理招標及簽約作

業，該補助案逕予撤銷補助。 

  


